缙云县壶镇水厂供水工程设计（第二次）

招标单位:    缙 云 县 壶 镇 水 厂 
    招标代理机构：丽水市中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缙云县壶镇水厂供水工程设计（第二次）
资格预审文件备案表

招  标  人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或章)
日      期 2008年  月   日

招标代理人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或章)
日      期 2008年  月   日

县行业主管部门            (盖章)
日      期 2008年  月   日

县招管办                  (盖章)
日   期 2008年  月   日

投 标 资 格 预 审 文 件（第二次）
缙云县壶镇水厂供水工程设计，经有关部门同意决定采用公开招标方式选择设计单位，现将有关招标事宜公告如下：　
一、项目名称：壶镇水厂供水工程设计
二、项目概况：本项目位于缙云县壶镇石龙头上方山坳内，设计日供水规模为2万吨，内容包括厂房及场地、净化设施、取水泵房、供水管道等，建筑面积1400M2。

三、招标单位：缙云县壶镇水厂

四、招标范围：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

五、报名条件：
   1、具有市政（给排水）乙级资质的设计单位，且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2、参加设计的项目负责人应具有同类的设计经验，且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近5年
无不良行为记录。

六、投标资格申请人须提供的有关资料

1、企业法人代表或委托代理人带法人代表签名并加盖单位法人公章的本工程委托书原件（附件一），同时提供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提供原件核对）；

2、申请人致函（附件二）；

3、设计单位简介；
4、设计资质证书复印件（提供原件核对）；
5、设计营业执照复印件（提供原件核对）；
6、单位拟配备的本项目负责人及参与人员的简况、资质、获奖情况等相关材料（附件三，并提供原件核对）；

7、同类设计项目的业绩情况(应附照片或效果图，提供原件核对)
以上材料采用复印件需加盖公司印章，A4纸顺序装订成册；未提供原件的不作依据。
七、提交资料时间：2008年 12 月 3 日至 12  月 5  日8:30时至16:30时

八、提交资料地点：丽水市中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缙云分公司（缙云县五云镇好溪路11号）。

九、入围投标单位确定
建设单位将组建资格评审委员会，对报名的设计单位的资历及相关项目的设计经验等情况进行综合评审，资格预审合格的潜在投标人可以全部参加投标。

联 系 人：施小姐     樊小组     

联系电话：0578－3146340     3315776
传    真：0578－3145162   

缙云县壶镇水厂 
丽水市中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08年12月2日

附件一

授 权 委 托 书

本文件向贵方宣告，                              （公司名）法人代表（姓名）             授权代表公司，任命             （姓名）为本公司和本人正式的合法代理人，并授权其代理在缙云县壶镇水厂供水工程设计（第二次）投标报名及与此有关的一切事项。

此致

授 权 人：（签字或盖章）

授权单位：（公      章）

委托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二

申请人致函

缙云县壶镇水厂 ：

    1、我们谨此向贵方申请，请贵方审核我方能否作为缙云县壶镇水厂供水工程设计（第二次）的合格投标人。

    2、我们谨此承认贵方为证实我方递交的声明、文件、资料和澄清我们的财务、技术状况进行调查。

    3、我们声明，申请书中填报的表格和资料的每一细节是完整、真实和正确的，并对此负责。

                    申请人：   （盖      章）

                    申请人地址：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电话：           传真：

                                 年    月    日
附件三
拟配备的本项目负责人及参与人员的简况、资质、获奖情况等相关材料

	序号
	姓  名
	性别
	职   称
	资质
	简况
	获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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